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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财预 E2021〕 8号

舟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《舟山市市本级政府

采购预算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市属各部门、各单位 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

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有关规定,我们对 《舟山市市本级政府采

购预算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,现将修订后全文印 们,请

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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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市本级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市本级政府采购预算管理,规范市本级政府

采购预算的编制、审核及执行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有关规定,制

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纳入市本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国家

机关、事业单位 (以下简称
“
各部门、各单位

”)使用财政性资金

依法开展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财政性资金是指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。以

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,视同财政性资金。各部门、

各单位采购项目既使用财政性资金又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,使用财

政性资金采购的部分,适用本办法;财政性资金与非财政性资金无

法分割采购的,统一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负责编制本部门、本单位的政府采

购预算,市财政局负责审核、批复主管部门政府采购预算,主管

部门负责审核、批复下属基层单位政府采购预算。

第五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,应按要求

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并做好与相关政府采购政策的衔接,将集中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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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目录以内和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、以及政府向社

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、采购资金预算列出,并细化到具体的采购

项目。各部门、各单位不得编制无资金来源的政府采购预算。

第六条 市财政局和主管部门按权限对各部门、各单位报送

的政府采购预算进行项目审核,重点审查采购项目的必要性、采

购资金来源、配备标准、采购方式、配置需求及参考单价等内容。

按程序审核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,由市财政局和主管部门按权限

分别在批复年度部门预算时一并批复各部门、各单位。

第七条 在预算执行中各部门、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确需调

整的,应 当按审批权限报市财政局或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
第八条 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,各部门、

各单位不得组织实施无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活动。

在年初政府采购预算尚未批复前,各部门、各单位因情况特

殊,急需采购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草案安排的项目,应 当按程序经

市财政审批同意后,方可按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先实施采购活动。

第九条 政府采购预算的财政性资金在采购活动结束后,出

现结余资金,应相应核减政府采购预算。

第十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当做好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工作 ,

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,切实加强与市财政局等单位的协调与衔

接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 《关于印发(舟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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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市本级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)的通知》 (舟财预 〔2011〕 17

号)相应废止。

舟山市财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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